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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

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1,347,873,26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4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北制药 股票代码 00059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洋 韩添伊

办公地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

传真 024-25806400 024-25806400

电话 024-25806963 024-25806963

电子信箱 dshbgs@nepharm.com.cn dshbgs@nepharm.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状况

1.主要业务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制药” ）是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团” ）旗下上市公司，前身为东北制药总

厂，始建于1946年，曾援建全国19省市52家医药企业，向外输送干部1,300多人，被誉为我国民族制药工业的摇篮。 多年来，公司秉承“为国制药”的初心

和使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的品牌理念，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形成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和口碑。

2018年，公司作为沈阳市唯一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按照沈阳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全面推进混改试点任务，方大集团依法依规成为东北制药

控股股东；2021年，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原国资股东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沈阳盛京金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东北制药股票转让至江

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自成为公司控股股东以来，方大集团持续为公司输入成熟先进的市场化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创效模式以及充沛的资金支持，建立了市场化、专业

化、法制化的经营管理决策机制，使公司发展动力活力充分激发。 面向未来，公司将继续坚持“党建为魂” 的企业文化，践行“经营企业一定要对政府有

利，对企业有利，对职工有利”的企业价值观，着力把东北制药打造成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大型综合性医药健康产业集团。

公司主要业务覆盖化学制药（原料药、制剂）、医药商业（批发、连锁）、医药工程（医药设计、制造安装）、生物医药（生物诊断试剂）等板块，形成了

医药上下游产业及服务集群。公司拥有维生素类产品、抗感染类产品、生殖系统和性激素类产品、神经系统类产品、抗艾滋病类产品、消化道类产品、麻精

及含麻系列类产品、其他普药类产品、体外（生物）诊断试剂类产品、大健康领域产品等十大系列精品、400多种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和制剂产品，主

导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主要产品及用途

（1）维生素类产品：主要包括维生素C系列、维生素B1和左卡尼汀系列等产品。

（2）抗感染类产品：主要包括磷霉素系列、阿奇霉素系列、盐酸小檗碱、氯霉素等产品。 抗流感药物主要产品为金刚烷胺系列（盐酸金刚烷胺、盐酸

金刚乙胺、金刚烷胺微粉）。 盐酸金刚烷胺用于治疗和预防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疾病，也可用于治疗脑血管障碍症和老年痴呆症，还可用于治

疗带状疱疹和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 盐酸金刚乙胺具有抗病毒谱广、活性高，能有效杀死病毒，同时具有吸收快而安全，毒副作用小的优点。

（3）生殖系统和性激素类产品：主要有卡孕栓、左炔诺孕酮片（安婷）和卡前列素氨丁三醇。卡孕栓通用名卡前列甲酯栓，用于预防和治疗宫缩迟缓

所引起的产后出血。卡孕栓2004年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为国家一类新药，国家基本药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通过卡前列素氨丁三醇原料药和注射

液审评审批，其中的卡前列素氨丁三醇原料药为国内首家通过，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在妇科领域的产品管线，巩固了公司原料制剂一体化的产业链优势。

（4）神经系统类产品：主要有吡拉西坦系列、左乙拉西坦、长春西汀等。 其中，吡拉西坦主要用于急、慢性脑血管病、脑外伤、各种中毒性脑病等多种

原因所致的记忆减退及轻、中度脑功能障碍，也用于儿童智能发育迟缓。左乙拉西坦用于成人及4岁以上儿童癫痫患者部分性发作。长春西汀主要用于脑

梗塞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脑动脉硬化症。

（5）抗艾滋病类产品：抗艾滋病毒药物主要产品为克度/齐多夫定片、克度/齐多夫定胶囊、依非韦伦片、齐多拉米双夫定片。 齐多夫定是世界上第一

个获得美国FDA批准的抗艾滋病药品，是“鸡尾酒”疗法最基本的组合成分。 依非韦伦片是首选的一线抗HIV病毒药物，用于与其他抗病毒药物联合治

疗HIV-1感染的成人、青少年及儿童。 齐多拉米双夫定用于HIV感染的成人及12岁以上儿童。

（6）消化道类产品：消化道类制剂产品主要有地衣芽孢杆菌（整肠生）、复方丙谷胺西咪替丁片（珍稀渭）。 整肠生主要用于治疗急、慢性肠炎，急性

菌痢，肝病引起的腹胀、腹泻，各种原因引起的肠道菌群失调症等。

（7）麻精及含麻系列类产品：麻醉和精神药品（简称“麻精药品” ）及含麻系列药物主要有盐酸吗啡注射液、盐酸哌替啶注射液、复方磷酸可待因糖

浆（可非）、盐酸吗啡片、盐酸羟考酮注射液等。麻醉和精神药品主要用于中高度镇痛、止痛，含麻制剂一般用于低中度止痛及止咳。盐酸羟考酮注射液是

公司2020年获批上市的产品，公司为国内首家上市该产品的企业。 该产品为临床广泛使用的阿片类镇痛药，镇痛作用强、起效迅速，对内脏痛治疗效果

显著，且具有药物相互作用少、安全性高的临床优势。

（8）其他普药类产品：对乙酰氨基酚片、去痛片、甲硝唑片、维生素B6片、红霉素肠溶片、马来酸氨氯地平片等几十种普药，覆盖了解热镇痛消炎类、

抗菌药、消化系统药、心脑血管药、肝胆辅助药、维生素类等近二十余类的产品。 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或使用多年，用于日常疾病治疗。

（9）体外（生物）诊断试剂类产品：人体外诊断试剂主要包括HIV、HBV、HCV、HPV、TB分子诊断试剂，主要是用于通过“核酸和基因芯片” 等技

术，从基因角度对艾滋病、肝炎、人乳头瘤病毒、结核等感染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检测。

（10）大健康领域产品：主要有维生素C系列（维生素C粉、泡腾片、咀嚼片、固体饮料等）、氨糖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D3钙胶囊、蛋白质粉、益生菌粉

等。

（二）公司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1）加强产销联动，科学组织集中生产和均衡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以各生产单位、各生产线的产能为依据组织集中生产。产品整个生产过程严格按

照GMP规范及公司制定的产品生产工艺规程和生产操作标准进行生产操作。 生产产品在满足销售需求的前提下保持合理库存，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对

于产品库存，公司根据不同产品制定其库存周转期，销售部门在周转期内销售产品，保持产品库存量稳定，同时公司持续推进全员销售思维，以此实现公

司产品从各条线走出去，夯实公司优秀产品的市场影响力。

（2）全面精细生产。 依托原料药MES智能制造系统，对主要产品的生产过程、安全环保、能源使用、设备状态和产品质量实施自动化、可视化的全流

程穿透式管理，生产数据实时记录并可追溯和共享。从原料采购、验收、使用到生产、成品检验、入库、发运全面实现规范化、精细化运行，大幅提升了作业

精度和效率，促使产品质量提高、物耗成本降低及建立标准化的管理制度，有效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2.销售模式

公司拥有完善的销售网络、专业的营销队伍，经营推广活动覆盖全产业链条。 在公司产品销售过程中，医药制造业务的原料药、制剂、生物制品业务

分别拥有各自的销售团队；开展医药商业业务的东北制药集团供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公司” ）是公司旗下从事药品流通领域的全资子公司；沈

阳东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大药房” ）由公司直接管理，通过直营门店、网络销售店铺等多种形式开展药品销售。

（1）原料药销售

原料药销售方面，公司根据国际市场特征的不同，主要分为直销和分销两种销售模式，其中主要采用自营直接销售模式为主，坚持终端导向。在国内

市场，销售人员主要直接面对市场和终端用户销售企业产品，销售对象包括制药企业及其经营公司、动物保健品公司及其生产单位、食品添加剂及食品

饮料企业及工业企业等。 对于零散用户和覆盖不到的区域，公司授权了代理经销商进行销售。 公司坚持聚焦产品线、聚焦终端、聚焦利润，并把握市场供

需情况变化，合理调整部分重点客户合同价格。

销售模式 销售渠道 市场特征

直销 生产厂家-终端用户

1.可直接与终端顾客建立合作关系，直接从生产工厂采购，能够降低

用户的采购成本；

2.单个顾客采购量比较大；

3.需求固定，对供应要求稳定，对价格的敏感度不高，对工厂会进

行质量审计。

分销

生产厂家-代理/分销-终端用

户

1.销售渠道基本固定，保证产品质量，通过贸易公司与生产厂家沟通；

2.采购量较小，而顾客数量巨大，通过分销商扩大销售数量，但是

顾客的具体需求传达比较慢；

3.以盈利为目的，兼顾品牌；

4.分销商大多覆盖出口国的顾客，很少跨国，基本选定两个供应

商，以一家为主，通常在当地设有仓库，以满足顾客及时、零散的小需

求为主。

（2）制剂销售

制剂产品销售板块为了更好地对接市场，提升产品专注度和专业性，新增一支全新的“自营线” 队伍，同时将原销售单元管理调整为销售事业部管

理，取消原销售单元办事处主任层级，按产品属性成立了临床事业部、普药事业部、零售事业部及培育事业部。 其中，临床事业部按区域设置东北、华北、

华中、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八个大区。 制剂产品营销架构进一步优化后，实现扁平化管理，应对市场变化更迅捷，有效提升销售运行质量。

销售模式 相关公司 客户群 市场特征

快批业务板块 供销公司

省内各大医药商业公司 对药品拥有总经销权，只能通过公司调拨货物。

连锁及单体药房 多为现款客户，回款周期短，销售品种多。

社区、门诊、卫生服务站等

医疗机构

价格低，快速销售、快速回款，药品周转期短。

医院销售板块 供销公司

各级医院 直接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分公司 通过公司调拨。

代理商 医院直接销售及商业通过公司调拨。

电子商务 东北大药房 网络终端用户

通过京东、天猫、拼多多等主流第三方平台以及自

建微信小程序“东东宝” 、直播平台等实现线上销

售，发货范围可覆盖全国；通过与饿了么、美团的

合作，扩大本地化门店销售网络范围。

零售 东北大药房 居民 通过连锁药房销售。

（三）行业特征

东北制药是一家覆盖医药研发、生产、销售全产业链，且具备“原料药+制剂” 一体化优势的医药制造企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

“十四五”规划明确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要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国家组织药品和耗材

集中采购使用改革。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医疗保健重视程度加强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中国医药制造行业市场规模预计将持

续增长，医药行业实为“内需里的刚需” 。长期来看，药品刚性需求旺盛，行业仍将保持稳定的发展趋势。随着医改政策的持续完善和延伸，改革整体继续

保持控费降价基调，未来医药行业竞争将回归药品成本把控以及效用与质量的提升,精细化管理和创新能力强且研产销一体化完备的医药制造企业将

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13,179,520,955.66 12,165,694,782.80 8.33%

12,539,828,

98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43,733,863.20 3,980,603,910.63 4.10%

3,810,800,

922.40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8,145,117,456.96 7,384,354,375.59 10.30%

8,220,102,

89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027,108.78 12,256,825.21 707.93% 173,978,08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697,043.30 15,940,172.02 218.05% 120,519,818.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506,483.75 570,918,423.06 30.76% 352,599,584.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1 600.00%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1 600.00% 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6% 0.30% 2.16% 4.6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20,281,646.06 1,989,425,482.65 2,095,508,856.12 2,039,901,47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682,048.63 21,702,059.30 -34,886,461.37 73,529,46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801,948.05 7,848,681.94 -37,411,451.65 41,457,86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40,586.66 194,613,527.43 264,745,529.07 306,288,013.9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35,03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4,42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西方大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88%

443,231,

442

0

辽宁方大集团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41%

329,068,

713

0 质押

328,916,

412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82%

51,431,

094

0

郎峻伟

境内自然

人

0.98%

13,238,

796

0

方威

境内自然

人

0.90%

12,189,

130

0

武恩波

境内自然

人

0.70%

9,387,

000

0

冯泽

境内自然

人

0.66%

8,923,

447

0

魏海军

境内自然

人

0.49%

6,660,

300

4,995,225 质押 4,329,200

李文旦

境内自然

人

0.38%

5,124,

588

0

李艳芬

境内自然

人

0.36%

4,800,

08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方威先生构成一致

行动人。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魏海军先生与方大集团已不再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其股份

已解除质押，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3）。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22-014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2年3月20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22年3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2.会议应参加董事11人，实际参加董事11人。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公司治理”等相关内容。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二：关于公司202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等相关内容。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三：关于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四：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公司治理” 之“五、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等

相关内容。

（1）非独立董事薪酬：关联董事郭建民先生、郭启勇先生、周凯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2）独立董事薪酬：关联董事王国栋先生、韩德民先生、姚辉先生、商有光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3）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关联董事周凯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五：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六：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七：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027,108.78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82,880,087.30

元。 考虑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需求，公司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1,347,873,265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按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14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18,870,225.71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八：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2-017）。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九：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十：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十一：关于拟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2022年度审计的具

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聘用期限为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十二：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十三：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十四：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22）。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6票。

关联董事郭建民先生、黄成仁先生、敖新华先生、郭启勇先生、黄智华先生、谭兆春先生回避表决。

议案十五：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23）。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3.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22-015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2年3月20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22年3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2.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二：关于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公司治理” 之“五、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等

相关内容。

职工监事孙宏华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三：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四：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五：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027,108.78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82,880,087.30

元。 考虑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需求，公司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1,347,873,265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按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14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18,870,225.71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实际状况，符合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 董事会严格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履行相应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六：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 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2-017）。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七：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现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需要，在

公司经营管理中得到了有效执行，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各环节，起到了较好的控制和防范作用，保证了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有序有效开展，保护了公

司资产的安全、完整，并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

度建立、健全和执行的现状，对内部控制的总体评价客观、准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八：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专项审核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九：关于拟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2022年度审计的具

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聘用期限为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监事会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的业务资格和专业的业务水平，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

保护能力。 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有利于保障和提高公司审计工作质量，有利于保

护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十：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十一：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十二：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22）。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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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本情况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027,108.78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82,880,087.30

元。 根据《公司法》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考虑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需求，公司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1,347,873,265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4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18,

870,225.71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及应分配股数发生变动，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

况。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公司提出的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制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中确定的现金分红比例，该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

规、合理。

三、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经营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广大

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公司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有利于其进一步分享公司发展成果，兼顾了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与公司

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

四、董事会意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是基于公司2021年度经营状况、未来发展

规划的基础上提出，本次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同时能使全体股东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与公司的发展阶段、经营能力相适应，能够兼顾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和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发展阶段、经营发展实际需要、盈利水平、资金需求及现金流状况等因素，同时兼顾了股东回报的

合理需求，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实际状况，符合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 董事会严格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履行相应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章程》等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也有利于公司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其他说明

1.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切实履行保密义务，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

义务。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3.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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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本报告期增加资产减值准备11,583.70万元，转回资产减值准备5,322.90万元,减少2021年利润总额6,

260.79万元，减少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5,556.97万元。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应收款项、存货、长

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判断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经过测试，公司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部分存

货、固定资产等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拟计提坏账准备合计20,796,884.01元，拟计提各项存货跌价准备合计66,081,674.49元，拟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

备6,385,356.71元，拟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12,518,669.35元，拟计提开发支出减值准备9,350,123.46元，拟计提其他减值准备704,250.00元。拟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共计115,836,958.02元。

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月1日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2021年12月31日

转回 其他

一、坏账准备 649,408,606.36 20,796,884.01 4,522,736.25 15,000.00 665,667,754.12

其中：应收账款 303,919,985.98 15,658,407.97 2,866,338.79 316,712,055.16

其他应收款 345,429,932.02 4,788,583.10 1,656,397.46 15,000.00 348,547,117.66

合同资产 58,688.36 349,892.94 408,581.30

二、存货跌价准备 55,756,403.05 66,081,674.49 48,706,276.77 19,675,181.80 53,456,618.97

三、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500,000.00 1,500,000.00

四、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509,112.40 1,509,112.40

五、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546,715.64 6,385,356.71 6,932,072.35

六、工程物资减值准备 1,500,854.64 1,500,854.64 0.00

七、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61,618,503.89 12,518,669.35 61,618,503.89 12,518,669.35

八、商誉减值准备 11,297,474.33 11,297,474.33

九、开发支出减值准备 15,431,680.13 9,350,123.46 24,781,803.59

十、其他减值准备 14,725,266.00 704,250.00 15,429,516.00 0.00

合计 813,294,616.44

115,836,

958.02

53,229,013.02 98,239,056.33 777,663,505.11

二、各项资产项目计提依据及计提金额

（一）坏账准备的计提依据及方法

1.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

对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当单项金融资

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对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划分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

的依据如下：

A、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组合1：应收海外企业客户

应收账款组合2：应收国内医疗机构

应收账款组合3：应收合并范围关联方

应收账款组合4：应收医药流通及其他客户

B、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组合1：应收海外企业客户

合同资产组合2：应收国内医疗机构

合同资产组合3：应收合并范围关联方

合同资产组合4：应收医药流通及其他客户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合同资产，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

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

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其他应收款

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其他应收款组合1：应收押金和保证金

其他应收款组合2：应收政府机关款项

其他应收款组合3：应收合并范围关联方

其他应收款组合4：应收备用金及其他

对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本公司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12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本期共计提坏账准备20,796,884.01元，其中应收账款15,658,407.97元、其他应收款4,788,583.10元、合同资产349,892.94元，本期转回或收回应

收账款2,866,338.79元，转回或收回其他应收款1,656,397.46元，因子公司清算不纳入合并范围转出其他应收款15,000.00元。

（二）存货的计提依据及方法

存货可变现净值是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

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通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资产负债表日，以前减记存货价

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存货跌价准备在原已计提的金额内转回。

本年度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66,081,674.49元，转回48,706,276.77元，核销19,675,181.80元。

（三）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开发支出减值准备的计提依据及方法

对子公司、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商誉等（存货、按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递延所得税

资产、金融资产除外）的资产减值，按以下方法确定：

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本公司将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

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本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

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的认定，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

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

当资产或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本公司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

备。

本年度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6,385,356.71元，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12，518，669.35元， 开发支出减值准备9,350,123.46元， 其他减值准备704,

250.00元，因子公司清算不纳入合并范围转出工程物资减值准备1,500,854.64元，在建工程减值准备61,618,503.89元，其他减值准备15,429,516.00

元。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当期利润的影响

公司本报告期增加资产减值准备11,583.70万元，转回资产减值准备5,322.90万元，减少2021年利润总额6,260.79万元，减少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5,556.97万元。

四、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宜，遵循了谨慎性原则，计提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能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五、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2年3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董事

会、监事会均同意公司上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其他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资产减值准备事项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

八、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5.审计委员会履职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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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拟续聘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拟继续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审计机构的情况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在担任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期间，勤勉尽责，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

独立审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审计意见，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 为保持

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董事会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

层根据2022年度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聘用期限为一年。

二、拟聘任审计机构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前身是北京市财政局于1981年成立的北京会计师事务所，1998年6月脱钩改制并与京都会计师事务所合并，2011年经北京市财

政局批准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2012年更名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为李惠琦，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

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5层。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已取得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执业证书（证书序号：0014469），是中国首批获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和首批获准从事特大型国

有企业审计业务资格，以及首批取得金融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首批获得财政部、证监会颁发的内地事务所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资格，并在

美国PCAOB注册，是致同国际（Grant� Thornton）的中国成员所。

截至2021年末，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拥有204名合伙人，注册会计师1,153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400人。 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2020年度业务收入21.96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16.79亿元，证券业务收入3.49亿元。上市公司2020年报审计210家，收费总额2.79亿元，主要行业包

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房地产业。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具有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2.投资者保护能力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购买的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6亿元，2020年末职业风险基金1,043.51万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

规定，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2019年-2021年）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无。

3.诚信记录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8次、自律监管措施0次和纪律处分1次。 20名从业人员近三年

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9次和自律监管措施0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闫磊，2004年成为注册会计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7年开始在致同执业，2019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至今为十多家上

市公司、新三板公司提供过IPO申报审计、年报审计服务等证券服务。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张崇，201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4年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为多家上市公司、新三板公司提供过IPO申报审计、年报审计服务，

2021年开始在致同执业。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李宜，1993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2年开始在致同执业，2019�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近三年签署了人民同泰、铁龙物流、盖世食品等审计报告，复核了山西焦化、凯撒文化及本公司的审计报告等。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闫磊、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张崇、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李宜近三年无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

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项目合伙人闫磊、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张崇、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李宜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与内控审计机构，经审批的审计费用共计140万元人民币。 本次审计费用以行业标准和市场价格为

基础，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并且在综合考虑专业服务需要投入的专业技术程度及参与审计工作的人员级别、经验、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市场化确定。

2020年度及2021年度审计收费明细对比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度 增加值 增长率（%）

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80 115 35 43.75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25 25

审计费用总额 105 140 35 33.33

基于对致同会计师执业能力的认可，本期财务报表审计费用较上期增加35万元。

经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后，公司经营管理层将根据2022年度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三、拟续聘审计机构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根据《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审计委员会在2021年年度报告审计期间就相关事项与年审注册会计

师进行了有效沟通，并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从业资质、专业能力、独立性和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核查。审计委员会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 在从事公司2021年度审计服务过程中，坚持独立的审计准则，

重视了解公司经营环境、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实施情况，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为公司出具的各项专业报告客观、公正，审

计结果符合公司实际，从会计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与股东的利益。 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续聘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在为公

司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工作严谨、客观、公允，较好地履行了审计工作和约定责任，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真

实， 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 能够满足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工作要求。 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在担任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期间，勤勉尽责，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

独立审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审计意见，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 为保持

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董事会对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2年3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拟继续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四）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监事会对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的业务资格和专业的业务水平，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 续聘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作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有利于保障和提高公司审计工作质量，有利于保护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将

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3.东北制药集团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5.审计委员会履职的证明文件；

6.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及联系方式，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

联系方式。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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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金融机构

授信总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申请授信情况概述

1.根据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战略发展目标及2022年度的经营计划，为合理规划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满

足资金流动性需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121.00亿元的2022年度融资授信总额度。 在以上额度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的经营需要，决定公司及子公司申请融资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融资品种、金额、期限、融资方式及担

保方式等）。 授权期限自议案经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上述授权期内，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2.公司于2022年3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总额

度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授信额度明细

单位：人民币亿元

单位名称 总额度

融资类型（包括但不

限于）

担保方式 （包括但不

限于）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70

银行贷款、 承兑汇票

（含票据池质押融资

业务）、 贸易融资、国

内信用证、 国际信用

证、 商业承兑汇票贴

现、保函、融资租赁、保

理、海外直贷、内保外

贷等综合授信业务。

信用或资产抵/质押/

股东担保等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30

东北制药集团供销有限公司 17

沈阳东北制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

沈阳东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

其他下属子/孙公司 1

合计 121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在金融机构办理的“资产池（票据池）”融资业务，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承兑汇票等资产质押融资余额不超过18亿元（人民币壹

拾捌亿元整）。

资产池（票据池）融资业务，是指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同意以资产（票据）质押池内质押资产（票据）及资产池（票据池）保证金账户内的保证金为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银行办理融资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提供担保。

基于上表计划， 考虑到宏观经济、 金融环境以及企业自身发展均存在不可预见的波动因素， 公司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结合具体情况， 在总额度

121.00亿元范围内对各公司授信额度做出必要的结构调整。

公司及子公司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办理融资事项，公司可以有效资产提供抵/质押担保或由股东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以工程建设项目在金融机构申请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担保方式可选择以有效资产提供抵/质押担保或由股东担保。

三、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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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根据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战略发展目标和2022年度的经营计划，为合理规划公司财务费用，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满

足资金流动性需求，公司确定了不超过121.00亿元的2022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 基于此授信额度，公司拟为额度范围内各子、孙公司向金融机构申

请的授信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51.00亿元人民币，额度有效期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止。

2.公司于2022年3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明细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号 被担保方 公司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截至公告披露

日担保余额

本次获批担保

额度

截至公告披露

日担保余额占

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联

担保

1

东北制药集团沈

阳第一制药有限

公司

100% 80.92% 7.549 30.00 18.22% 否

2

东北制药集团供

销有限公司

100% 89.20% 2.47 17.00 5.96% 否

3

沈阳东北制药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100% 57.11% 0.153 2.00 0.37% 否

4

沈阳东北大药房

连锁有限公司

100% 141.90% 0 1.00 0 否

5

其他下属子/孙

公司

- 1.00 否

合计 10.172 51.00 24.55%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

3.法定代表人：周凯

4.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

5.成立日期：1989年1月25日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含麻醉药品（盐酸吗啡注射液、磷酸可待因注射液、盐酸哌替啶注射液、盐酸布桂嗪注射

液、吗啡阿托品注射液）、含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盐酸麻黄碱注射液）］、冻干粉针剂、粉针剂（含青霉素类、含头孢菌素类）、片剂［含麻醉药品（盐酸

布桂嗪片、盐酸吗啡片）、含第二类精神药品（甲丙氨酯片、艾司唑仑片、地西泮片）、含避孕药］、硬脂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干混悬剂、口服溶液剂

［含麻醉药品（硫酸吗啡口服液）］、酊剂［含麻醉药品（复方樟脑酊、阿片酊）］、糖浆剂［含麻醉药品（磷酸可待因糖浆）］、生物工程产品［地衣芽孢杆

菌胶囊（硬胶囊剂）、地衣芽孢杆菌活菌颗粒（颗粒剂）］、无菌原料药（乳糖酸阿奇霉素）、丸剂、散剂、栓剂、颗粒剂、合剂、口服液的生产；片剂、硬胶囊

剂、颗粒剂生产；饮料（固体饮料类）生产；预包装食品、不含乳制品批发兼零售；保健食品经营；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医药新产品研究及技术咨询服

务；机械设备及房屋租赁；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业务除外）；手部免洗消毒液销售；保健食品生产；化妆品、医疗器械生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8.近两年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61,605.42 402,298.35

流动负债 190,141.28 324,828.5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0,000.00 49,820.00

负债总额 190,341.71 325,522.58

净资产 71,263.71 76,775.77

项目 2020年1-12月 2021年1-12月

营业收入 309,629.71 348,920.47

利润总额 16,565.63 7,175.48

净利润 11,049.07 5,110.47

9.最新信用评级：尚未经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

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系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二）东北制药集团供销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东北制药集团供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56号

3.法定代表人：苏庆凯

4.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5.成立日期：1985年06月18日

6.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精神药品第二类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

激素、医疗用毒性药品批发；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食品、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保健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销售；房屋租赁、汽车租赁；停车场管

理、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仓储服务；普通货运；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8.近两年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92,616.13 210,704.53

流动负债 170,729.01 187,232.1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0 20,810.00

负债总额 170,729.01 187,953.03

净资产 21,887.12 22,751.49

项目 2020年1-12月 2021年1-12月

营业收入 247,827.71 275,570.13

利润总额 2,963.50 1,739.99

净利润 1,812.27 864.38

9.最新信用评级：尚未经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

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东北制药集团供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系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沈阳东北制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沈阳东北制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51-2号

3.法定代表人：李立

4.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08年4月10日

6.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医疗器械销售；药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8.近两年财务数据（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910.78 10,868.13

流动负债 6,199.74 6,206.9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1,275.14

负债总额 6,199.74 6,206.91

净资产 4,711.04 4,661.22

项目 2020年1-12月 2021年1-12月

营业收入 34,019.80 19,192.21

利润总额 219.48 -49.83

净利润 184.31 -49.83

9.最新信用评级：尚未经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

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沈阳东北制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系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四）沈阳东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被担保人名称：沈阳东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56号

3.法定代表人：郭影坤

4.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万元

5.成立日期：1996年3月5日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销售，出版物零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生活美容服务，医疗美

容服务，理发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医疗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

网直播技术服务，出版物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化妆品

零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办公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钟表销售，眼

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企业管理咨询，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中医诊所服务（须在中医主

管部门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住房租赁，鲜蛋零售，农副产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日用家电零售，中草药收购，

广告制作，电子产品销售，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通信设备销售，食用农产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母婴用品销

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诊所服务，林业产品销

售，医用口罩零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消防器材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广告发布，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销售代理，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柜台、摊位出租，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8.近两年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2,933.67 13,358.29

流动负债 15,880.96 15,985.9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负债总额 15,880.96 18,955.56

净资产 -2,947.29 -5,597.26

项目 2020年1-12月 2021年1-12月

营业收入 25,570.62 22,622.06

利润总额 -1,371.21 -2,649.98

净利润 -1,371.21 -2,649.98

9.最新信用评级：尚未经外部信用评级机构评级

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沈阳东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系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以有关实施主体与相关方实际签署的协议约定为准，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在年度预计总额未突破的前提下，各下属子公

司的担保额度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内部调剂使用，按照最近一期财务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和70%以下的两类子公司进行分类调剂，即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

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五、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及各子、孙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确定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公司的担保资源，解决公司及各子、孙

公司业务需求，可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 有益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由于各被担保人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

司，本公司为各子、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

况。 公司能够充分了解全资子、孙公司的经营情况，掌握与监控其资金流向和财务变化情况，公司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实施内部审计以防范和控制风险。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公司对下属子、孙公司实际发生担保总额101,720.0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24.55%；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22-022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制药” 、“上市公司” 、“本公司”或“公司” ）于2022年3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郭建民先生、黄成仁先

生、敖新华先生、郭启勇先生、黄智华先生、谭兆春先生已回避表决。

根据《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交易的审批标准，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

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2年，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需要，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3,000.00万元，预计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10.00万元，预计公司及

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8,000.00万元。 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738.42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劳务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5,937.51万元。

（二）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预计金额

2022年1-2月

份已发生金额

2021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共同控制方控

制的企业小计

采购

商品

依据市场价格

协商定价

3,000.00 90.58 738.42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共同控制方控

制的企业小计

提供

劳务

依据市场价格

协商定价

10.00 0.0849 0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共同控制方控

制的企业小计

销售

商品

依据市场价格

协商定价

8,000.00 997.00 5,937.51

其中，预计与单一关联人（含下属控制企业）发生交易金额在300万以上且达到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预计金额

2022年1-2月

份已发生金额

2021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营口方大医院

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据市场价格协

商定价

6,400.00 821.51 4,410.48

公司控股股东为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团” ），实际控制人为方威先生。 公司预计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均为受

同一控制方方威先生控制的企业。因关联人数量较多，对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300万元、且未达到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关联人，

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示。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采

购商品

共同控制方控制

的企业小计

采购商品 738.42 900 0.1532 -17.95

2021年3月

17日巨潮

资讯网公告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共同控制方控制

的企业小计

提供劳务 0 0.58 0 100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共同控制方控制

的企业小计

销售商品 5,937.51 6,000.00 0.729 -1.04

合计 6,675.93 6,900.58 - -3.26

其中，与单一关联人（含下属控制企业）发生交易金额在300万以上且达到上市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同类业

务比例（%）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

营口方大医

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依据市场价格

协商定价

4,410.48 5,500.00 0.5415

注：营口方大医院有限公司原名方大群众（营口）医院有限公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东北制药控股股东为方大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方威先生，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均为受同一控制方方威先生控制的企业。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闫奎兴

（2）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3）经营范围：产业投资及对本企业所投资产进行管理、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电工器材、汽车配件、五金工具、橡胶制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焦炭、矿粉、石灰石销售、冶金材料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4）住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86号

（5）截至2021年9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总资产15,698,706.81万元，净资产6,862,652.74万元，营业收入9,802,719.13万元，净利润

837,911.37万元。

2.营口方大医院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郭启勇

（2）注册资本：人民币12,000万元

（3）经营范围：综合医院；餐饮服务；糕点类制售；食品加工及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营养食品、婴儿配方乳粉、玩具、花卉、孕婴用品、水果；殡

葬服务、月嫂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4）住所：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新东路北17号

（5）截至2021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总资产80,690.45万元，净资产14,630.58万元，营业收入36,305.89万元，净利润1,491.42万

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方大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营口方大医院有限公司受方大集团控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方大集团及下属公司与本

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相关关联方治理规范、经营状况良好，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够严格遵守合同约定，产品质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 公司认为其具备履

约能力。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相关关联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业务是公司日常销售、采购等业务，属于正常业务往来。 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根

据实际情况签订销售、采购合同。 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交易各方将根据生产经营实际的需求，与关联方在本次授权范围内签订合同进行交易。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之间的销售、采购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未有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

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被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与相关关联方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是根据公司实际业务需要，属于公司正常业务往来。双方遵循公平、自愿原则，符合

市场原则， 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郭建民先生、黄成仁先生、敖新华先生、郭启勇先生、黄智华先生、谭兆春先生需回

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所涉及的业务是公司日常销售、采购等业务，属于正常业务往来。 依据市场价格协商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根

据实际情况签订销售、采购合同。 关联董事郭建民先生、黄成仁先生、敖新华先生、郭启勇先生、黄智华先生、谭兆春先生已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

3.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22-023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30日，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同意11票，反对0

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4月21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21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参会表决的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4月15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即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后3日内发布提示性公告，提醒公司股东及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11.00 《关于拟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

13.00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3.其中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予以公告。 前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委托书、委托授

权人证券账户；

（2）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2年4月18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6：00。

3．登记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等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

（3）联系人：李腾

（4）联系电话：024-25806963

（5）传真：024-25806400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

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3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60597” ，投票简称为“东药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

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4月21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4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

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对会议审议的

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表决权，如委托人未作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股份性质：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

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

10.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11.00 《关于拟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金融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

13.00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说明：

1.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2.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

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委托人（签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22-017


